
（2016/07/04 公告） 

【再度面談免繳規費】 

 

自即日起，倘當事人參加第一次結婚面談並繳納簽證及結婚

證書驗證規費後，經本處核酌認為有補正佐證資料並再予面

談之必要，且未遭本處核發拒件處分者，當事人登記再度面

談時無須再繳納上述費用。特此公告周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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